
莲池区应急管理局

关于应急管理领域涉企行政检查频次规定的公告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部署，进

一步提升全区应急管理系统安全生产执法规范化水平，持续优化法

治化营商环境，根据《应急管理部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

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5〕11 号）和莲池区印发《关于严格规范涉企

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要求，结合莲池区安全生产工作实际，

现将全区应急管理领域涉企行政检查频次公告如下：

一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和工贸等行业领域

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和工贸等行业企业按照安全生产标准化

等级确定执法检查频次。应急管理部门对同一企业年度内累计现场

执法检查不超过 12 次，其中：对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、

二级、三级、未进行标准化定级的企业年度内累计执法检查分别不

超过 2 次、4 次、8 次、12 次。对非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标准化

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、未进行标准化定级的企业年度内累计执法检查

分别不超过 1 次、2 次、4 次、6 次。

二、说明

1.以上明确的执法检查范围是指莲池区应急管理局承担监管监

察科、执法大队开展的各类检查。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

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4 号）规定，其他任何

单位、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安全生产执法检查。



2.对检查发现的事故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复查，不纳入年度执法

检查频次控制范围。

3.对重大灾害治理、典型事故等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应急管理

部门可依法部署专项检查，制定专项检查计划履行报批或者备案程

序后实施，不受执法检查频次上限限制。

4.根据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、隐蔽工作面等线索确

需实施的现场核查，或者应企业申请实施的执法检查，不受执法检

查频次上限限制。

5.区党委政府等领导同志在重要节假日和重点时段带队开展的

督导检查不纳入此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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